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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教〔2017〕574 号

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8 年全市中小学
幼儿园放寒假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市局直属各学校：

现就我市中小学、幼儿园 2017-2018 学年度放寒假的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—、放假和开学时间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制定 2017—2018 学年普通中小学

校校历的通知》（粤教基函〔2017〕77 号）和《深圳市 2017—2018

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》的有关规定，2017-2018 学年小学、初

中放寒假从 2018 年 1 月 28 日开始，2 月 25 日结束，共 29 天,2

月 26 日开学、上课；高中放寒假从 2018 年 2 月 4 日开始，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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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日结束，共 22 天，2 月 26 日开学、上课。中等职业学校放假

和开学安排参照省教育厅有关通知执行。根据《深圳市学前教育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幼儿园放假时间自行确定，开学时

间执行《深圳市 2017 — 2018 学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历》的

有关规定。

二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中小学要根据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校历安排，认

真做好期末复习考试和学期总结工作。

（二）放假前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成立由主要领导

负责的安全检查组，进一步增强防范意识，防患于未然，要切实

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、法制教育、中国传统美德教育工作。一是

通过主题班会、专题报告会、实践体验活动等形式，对学生集中

进行一次安全教育，应急演练和寒假生活指导，切实增强学生的

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。二是以《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》、短

信等方式，提醒学生家长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假期学生的防火灾、

防燃气中毒、防交通事故、防不法分子侵害、防突遇自然灾害等

教育工作，增强家长安全意识和监护人责任意识，共同防范假期

学生意外事故的发生。三是积极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行动，各级

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根据灾害风险特点，针对各类易发灾害可

能带来的威胁，集中开展全面、系统的灾害风险隐患排查，重点

做好对危险边坡、化学药品、柴油存放、消防、校车、校舍、用

电、燃气等方面的安全隐患排查，坚决杜绝麻痹大意、心存饶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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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懈怠松劲。对排查出的灾害风险隐患，立即采取坚决有效措施

抓紧进行整改和处置，确保整改到位，严防灾害发生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市教育局《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

课业负担的指导意见》，确保学生假期有足够的休息时间。根据

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重申严禁中小学校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集体

补课的通知》，寒假期间，各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集体到校上

课、补课和统一组织自习，不得有偿上课，不得以任何名义举办

或与社会机构合办（含租借）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种辅导班，不得

参与、动员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面向在校学生的各类复习班和

培训班。合理控制学生假期作业总量，创新作业形式和管理方式，

提倡布置实践性、研究性和选择性作业。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，

指导家长落实家庭教育责任，科学安排孩子假期的学习和生活，

督促孩子注意安全，加强体育锻炼，积极参加家务劳动。

（四）合理安排假期教师的休息和学习，利用假期做好教师

培训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。

（五）新疆高中班学校要加强对留校学生的管理，认真做好

安全稳定工作，妥善安排留校学生的生活。

（六）各幼儿园可根据家长需要做好寒假幼儿留园工作。举

办留园班的，应报所在区（新区）教育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合理安

排教职工轮休。

（七）寒假期间，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对校舍、教学设备进行

一次全面检查，消除安全隐患速应对突发事件；认真做好新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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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校工作，提前制定下学期工作计划，确保新学期如期顺利开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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